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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 2013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修訂條例草案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議員就該立法建議提出的

相關意見及關注。  
 
 
背景 

 
賽馬博彩  
 
2.  民政事務局局長可按《博彩稅條例》 (第 108章 )第 6GB
條，藉向某公司發出牌照，批准該公司就賽馬舉辦投注。根據

現有的賽馬投注牌照，香港賽馬會 (下稱 "馬會 ")賽馬博彩有限公

司作為香港唯一的持牌賽馬投注舉辦商，可就本地賽馬和同步

聯播賽事舉辦投注。本地賽馬現時由馬會舉辦，每個馬季最多

可舉辦 83日賽事。就每個馬季而言，馬會在本地賽馬日可接受

投注的同步聯播賽事上限為 10場，而在非本地賽馬日中，同步

聯播日的上限為 15日。  
 
3.  據政府當局所述，根據現行賽馬業的慣例和做法，賽馬

投注舉辦商可採取 "獨立彩池 "形式，管理本地投注的彩池。如果

本地與境外投注的彩池，是以 "匯合彩池 "形式管理，有關的參與

地區須就所涉及的投注種類，採用一致派彩比率。  
 
匯入彩池  
 
4.  馬會接受香港投注者就本地賽事的投注，並以獨立彩池

形式管理。根據現行《博彩稅條例》，本地投注的博彩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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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72.5%至 75%的累進博彩稅稅率 1徵收。對於轉播至香港以外

地區的若干本地賽事，馬會亦可就同一場本地賽事同一種投注

種類，安排本地投注與境外投注以匯合彩池的形式管理。在這

項稱為 "匯入彩池 "的安排下，本地投注與境外投注，均按累進博

彩稅稅率計算博彩稅，但境外投注可獲得《博彩稅條例》所訂

明的折扣率 2。  
 
5.  據政府當局所述，按照現行國際慣例和做法，博彩稅只

從源頭徵收 (即由下注所在地區徵收 )。即使境外投注以匯合彩池

形式管理，亦不會被徵收博彩稅。現行向境外投注徵收博彩稅的

做法與國際慣例不符，並導致該等境外投注被境外當局 (源頭徵

稅 )和香港雙重徵稅，致使匯入彩池安排對境外投注舉辦商而言

並不吸引，他們寧願選擇在當地就香港賽事安排獨立的境外彩

池。唯一與馬會維持匯入彩池安排的地區，已由 2012-2013年度

的馬季起終止有關安排。對於獨立彩池安排，政府會根據《稅務

條例》(第112章 )，向馬會按 "輸出 "本地賽事到其他地區所得的轉

播收入，徵收利得稅。  
 
匯出彩池  
 
6.  馬會一直接受香港投注者就若干境外賽事的投注，並以

獨立彩池形式管理該等本地投注，此項安排稱為 "同步聯播賽事 "
安排。政府現時根據《博彩稅條例》的規定，向該等以獨立彩

池方式管理的本地投注徵收博彩稅，一如向本地賽事的本地投

注徵稅。  
 
7.  假若該等由香港投注者就境外賽事所作的本地投注，與

某個境外投注舉辦商 (即馬會的境外合作伙伴 )就同一境外賽事

同一投注種類接受的其他境外投注，以匯合彩池形式管理，此

項安排稱為 "匯出彩池 "安排。現時《博彩稅條例》並無另訂一套

特定的徵稅制度，就匯出彩池方式處理的本地投注，作徵收博

彩稅之用。馬會在匯出彩池安排下接受的本地投注是按照《博

彩稅條例》附表 1所訂72.5%至 75%的累進博彩稅稅率繳稅。  
 
8.  境外當局與港方商討訂立匯入彩池安排時，會期望香港

                                                 
1 根據現時的賽馬博彩徵稅制度，只要彩池由馬會管理，無論是本地或境外投注

的淨投注金收入均須按照《博彩稅條例》附表 1所列明的 72.5%至 75%累進稅率

徵稅，但境外投注則或可進一步獲得《博彩稅條例》附表 2所列的折扣率。  
 
2 適用於馬會管理的境外投注的博彩稅稅率，是根據《博彩稅條例》附表 1所列明

的累進博彩稅稅率，再按照《博彩稅條例》附表 2給予 50%的折扣 (或適用於澳門

投注的 40%折扣 )計算的。據政府當局所述，現時與澳門的安排已經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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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匯出彩池作為整體配套 (即一併容許匯入和匯出彩池 )。這種

互惠合作安排是全球 "公平貿易 "的慣例。不過，由於現時尚無特

別為匯出彩池安排而設的博彩稅制度，現行的累進博彩稅稅率

會為馬會與境外當局的磋商造成不明朗因素。事實上，馬會至

今仍未推行任何匯出彩池安排。  
 
 
修訂條例草案 

 
9.  修訂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博彩稅條例》，使現行的博彩

稅制度不再適用於在香港舉行的賽馬中的境外投注，而新的博

彩稅制度將予訂立，適用於香港境外舉行的賽馬而在香港舉辦

的獲批准投注。修訂條例草案如獲制定成為法例，將會由 2013年
9月 1日起實施。  
 
 
民政事務委員會 (下稱"事務委員會")作出的討論  
 
10.  事務委員會在 2013年 2月 18日的會議上，曾討論修訂《博

彩稅條例》以助實施雙向匯合彩池的立法建議。議員就該立法

建議提出的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就賽馬投注實施雙向匯合彩池的作用  
 
11.  部分議員深切關注到實施雙向匯合彩池安排會導致增

加博彩的機會，並會鼓勵更多人參與賭博活動。然而，部分其

他議員則對政府當局的立法建議表示支持，認為此舉不會助長

賭風，並會有助遏止離岸及非法外圍投注活動。該等議員又認

為，雙向匯合彩池安排會令彩池更大更穩定，應有助於使投注

在未經批准的賭博活動上的一部分賭金回流到經批准的賭博渠

道，從而增加博彩稅收入和對整體香港社會有利。  
 
12.  據政府當局所述，按照匯合彩池安排，參與地區就有關

投注種類須採用一致派彩比率，從而減低非法莊家利用不同地

區就同一賽事同一投注種類的獨立彩池和賠率差額進行套戥，

有助遏止離岸及非法外圍投注活動。部分人士或會關注到，匯

出彩池安排會令彩池更大更穩定，增加境外賽事對本港投注人

士的吸引力，促使現時對境外賽事不感興趣的本港投注人士加

入投注。然而，按照業界的理解，投注這類賽事需要對有關賽

事和參賽騎師及馬匹具備相當認識，現實中只有少數賽馬愛好

者及大額投注人士對境外賽事有興趣。此外，對於來自較基層

的本地投注人士，語言隔膜及與部分主辦地區的時差，亦會減

低大部分人士的投注意欲。為確保推行匯出彩池安排不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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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博彩的機會，政府當局會把匯出彩池限制在馬會可接受投

注的現有聯播境外賽事的規模，即在每個馬季，在本地賽馬日

轉播 10場賽事，另外有 15天在非本地賽馬日舉行同步聯播賽事。 
 
13.  政府當局告知議員，在匯出彩池安排尚無特定稅務架構

的情況下，現有稅務架構下的累進博彩稅率會對馬會的境外伙

伴構成不確定因素。這也是匯入彩池活動不斷萎縮的原因之

一，因為馬會的境外伙伴會期望香港在舉辦匯入彩池的同時，

提供匯出彩池作為整體安排。  
 
14.  就議員問及關於匯合彩池安排的國際慣例和做法，政府

當局回應時表示，在新加坡、愛爾蘭、澳洲、新西蘭、英國及

美國等海外國家，許多可進行賽馬博彩的持牌營辦機構均採用

匯合彩池安排，以匯合彩池管理本地和境外的投注。香港的情

況屬於例外，所有本港賽事的境外投注現時都投放在馬會境外

伙伴所管理的獨立彩池。  
 
15.  部分議員關注到問題和病態賭博的情況普遍。有意見認

為，政府當局應考慮把可於獲政府准許的賭博活動投注的人士

的年齡限制由 18歲提高至 21歲，以防止年輕人沉迷於賭博行為。 
 
16.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一直推行負責任的賭博政策，並監

察受規範的博彩對社會的影響。政府當局在 2003年設立了平和

基金，以資助預防及緩減與問題和病態賭博有關問題的措施。  
 
建議降低博彩稅稅率  
 
17.  議員察悉，現時就境外賽事中本地投注徵收的累進博彩

稅稅率介乎 72.5%至 75%之間，他們詢問當局基於甚麼理據在建

議的安排下採用 72.5%這個較低的博彩稅稅率，以及容許馬會在

計算博彩稅金額時就支付其境外伙伴的費用扣除較高款額。政

府當局解釋，政府是從打擊非法賭博的角度，支持匯出彩池安

排。有關建議是為了讓馬會與其境外伙伴協商時掌握更高確定

性。  
 
18.  議員亦關注到准許就賽馬投注實施雙向匯合彩池對馬

會及本港投注人士可能造成的負面風險，尤其是新安排會否令

馬會處於非常脆弱的地位，並有蒙受巨大財政損失之虞。政府

當局表示，相關立法建議旨在避免雙重徵稅，以及配合國際間

互惠和公平貿易的做法。建議的稅務調整／稅制，目的是利便

賽馬投注實施雙向匯合彩池。政府現時沒有從本港賽事的境外

投注收取任何博彩稅，因為匯入彩池的安排並不存在。所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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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賽事的境外投注，現時都投放在馬會境外伙伴所管理的獨立

彩池，馬會按目前安排所賺取的轉播費收入繳付利得稅。馬會

至今未有推行任何匯出彩池安排，因為該項安排尚未有特定稅

務架構。  
 
19.  就議員詢問匯合彩池安排對馬會收受的賽馬投注額的

影響，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預期賽馬總投注額不會因為

新的匯合彩池安排而大幅增加，因為每個馬季由馬會舉辦的本

地賽事及馬會可接受投注的同步聯播境外賽事的場數將會維持

不變。  
 
20.  就匯合彩池安排及稅制調整對政府收入有何影響，政府

當局告知議員，鑒於政府現時沒有從本地賽事的境外投注取得

任何博彩稅，因此，在匯入彩池安排下境外投注可免除博彩稅

的建議，不會對政府收入造成任何實質影響。根據現時的建議，

馬會現時部分從本地賽事的境外投注的獨立彩池所賺取的轉播

費收入，日後將由馬會與其在其他地方的伙伴根據匯入安排獲

得的毛利取代，並繳交相應利得稅。馬會亦預計相關建議可增

強馬會吸引境外伙伴與其訂立匯合彩池安排的競爭力，為馬會

帶來更多須課稅收入。  
 
建議的保證  
 
21.  議員察悉，根據馬會按2010-2011年度馬季的數字所作預

測，在建議的博彩稅安排下，就境外賽事所作的香港投注徵收博

彩稅的收入，將會減少 1,200萬元。政府當局表示，為確保新的

匯合彩池安排在實施初期不會減少政府收入，馬會須就境外賽事

所作本港投注所產生的博彩稅收入提供一筆保證款額。在釐定建

議保證的款額時，政府當局認為以現時同步聯播安排所得的博彩

稅收入水平作為參考，應屬合理。根據當局的建議，在3年的保

證期內，馬會每年須支付的保證款額為1億7,500萬元，相等於過

去 3年 (即由 2009-2010年度至 2011-2012年度的馬季 )本港投注馬

會同步聯播境外賽事博彩稅收入的平均數。  
 
 
相關文件 

 
22.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3年 5月 7日  



附錄  
 
 

《 2013年博彩稅 (修訂 )條例草案》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年 2月 18日  
(議程第 IV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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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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